


受理编号：
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
申报书
（参考模板，以广州科技大脑系统为准）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项目负责人：
	

	计划类别：
	基础研究计划

	专题名称：
	2025年度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专题

	支持方向：
	优秀博士“续航”项目

	组织单位：
	

	申报单位：
	

	起止时间：
	2025-01-01 至 2026-12-31

	主管处室：
	基础研究处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制

二〇二四年

填写说明
一、请申报单位认真阅读指南，所申报的项目研究内容须对应指南、符合指南的要求。
二、项目名称应清晰、准确反映研究内容，项目名称不宜宽泛，只能由中文、英文字符组成，不超过50中文字。
三、本申报书通过“广州科技大脑”在线填写、报送，不需要线下提交纸质材料。
四、申报书中的单位名称，请按规范全称填写，并与单位公章一致。
五、涉密项目请在“广州科技大脑”下载申报书的电子版模板，按保密要求离线填写、报送。
六、本申报书中凡是无需填写的内容，应在空白处划“/”，或用“无”表示。
七、申报书内容须按照项目申报书据实填写，要遵循实事求是原则，无需凑够字数。
一、基本信息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学科领域
	学科1
	下拉选择
	学科2
	下拉选择

	
	指南发布日
	2024年4月15日

	
	申请市级财政金额
	10万元
	研究期限
	2025年1月1日-
2026年12月31日

	项目摘要
	（项目研究内容及意义，要求200字以内，含标点及特殊符号）


二、申报单位情况
	项目承担单位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或组织机构代码
	

	
	注册时间
	
	单位类型
	

	
	注册地址
	

	
	办公地址
	

	
	联系人
	姓名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开户银行
	

	
	开户户名
	

	
	银行账号
	


三、项目负责人信息
	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国籍
	
	学历
	

	学位
	
	学位授予国家

（或地区）
	

	职务
	
	职称
	

	所学专业
	
	手机号码
	

	办公电话
	
	电子邮箱
	

	获2021或2022年度广州市基础研究计划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博士青年科技人员）项目编号
	


四、项目经费信息
本项目总投入：¥（10）万元，其中，市财政科技经费：¥（10）万元，自筹经费：¥（0）万元。
	经费下达计划

	资金来源
	小计
	市财政科技经费
	自筹经费

	2025年
	10
	10
	0

	合　计
	10
	10
	0


（单位：万元）
注：本专题纳入“包干制”，市财政科技经费按市科技计划项目经费“包干制”相关规定执行。
五、预期代表性成果

项目负责人在项目实施期内，以该项目作为资助项目获得以下5种情形之一且经费使用符合规定的，由组织单位审核后通过验收。
（一）项目实施期内，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论文1篇或以上（须标注资助项目编号）；
（二）项目实施期内，以第一完成人申请或授权专利、软件著作1项或以上；
（三）项目实施期内，获省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或人才项目支持1项或以上；
（四）项目实施期内，获省级以上科技奖励（含列入获奖团队成员名单）1项或以上；
（五）项目实施期内，获得职称晋升。
六、承诺函
	申 请 人：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专题方向：
	2025年度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专题-优秀博士“续航”项目

	申请人承诺：
本人根据项目申报指南的要求自愿提交项目（课题）申报书，在此郑重承诺：严格遵守《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 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等有关规定，杜绝《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暂行规定》（科学技术部令第19号）所列违规行为，所申报材料和相关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已按要求落实了科研作风学风和科研诚信主体责任；不以任何形式实施请托行为，申报材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符合指南各项申报要求；在参与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评审和实施全过程中，恪守职业规范和科学道德，遵守评审规则和工作纪律，杜绝以下行为：
（一）抄袭、剽窃他人科研成果或者伪造、篡改研究数据、研究结论或实施其他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
（二）购买、代写、代投论文，虚构同行评议专家及评议意见；
（三）违反论文署名规范，擅自标注或虚假标注获得科技计划等资助；
（四）违反科研伦理规范；
（五）弄虚作假，骗取科技计划项目、科研经费以及奖励、荣誉等；
（六）在申报书中以高指标通过评审，在任务书签订时故意篡改降低任务书中相应指标；
（七）以任何形式探听尚未公布的评审专家名单及其他评审过程中的保密信息；
（八）本人或委托他人通过各种方式及各种途径联系有关专家进行请托、游说，违规到评审会议驻地游说评审专家和工作人员、询问评审或尚未正式向社会公布的信息等干扰评审或可能影响评审公正性的活动；
（九）向评审工作人员、评审专家等提供任何形式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商业预付卡、电子红包，或提供宴请、旅游、娱乐健身等任何可能影响评审公正性的活动；
（十）其它违反财经纪律和相关管理规定的行为。
如有违反，本人愿接受项目管理机构和相关部门做出的各项处理决定，包括但不限于取消项目（课题）承担资格，追回项目（课题）经费，向社会通报违规情况，取消一定期限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资格，记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以及接受相应的党纪政纪处理等。
签字：
日期：


	承担单位承诺：
本单位根据项目申报指南的任务需求，严格履行承担单位职责，自愿审核提交申报书，在此郑重承诺：
严格遵守《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 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等有关规定和其它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已按要求落实了科研作风学风和科研诚信主体责任；不以任何形式实施请托行为，申报材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符合指南各项申报要求；在参与项目申报和评审活动全过程中，遵守有关评审规则和工作纪律，杜绝以下行为：
（一）采取贿赂或变相贿赂、造假、剽窃、故意重复申报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科技计划项目承担资格；
（二）以任何形式探听未公开的评审专家名单及其他评审过程中的保密信息； 
（三）组织或协助项目团队向评审工作人员、评审专家等提供任何形式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商业预付卡、电子红包等；宴请评审组织者、评审专家，或向评审组织者、评审专家提供旅游、娱乐健身等可能影响评审公正性的活动；
（四）包庇、纵容项目团队虚假申报项目，甚至骗取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五）包庇、纵容项目团队，甚至帮助项目团队采取“打招呼”等方式，影响评审公正；
（六）在正式申报书中以高指标通过评审，在任务书签订时故意篡改降低任务书中相应指标；
（七）其它违反财经纪律和相关管理规定的行为。
如有违反，本单位愿接受项目管理机构和相关部门做出的各项处理决定，包括但不限于停拨或核减经费，追回项目（课题）经费，取消一定期限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资格，记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等。
承担单位盖章：
日期：


七、单位审核
	承担单位意见：
(承担单位最近的审核意见）
（时间，提取承担单位最新审核意见的时间）
日期：
组织单位意见：
 (组织单位最近的审核意见）
（时间，提取组织单位最新审核意见的时间）
日期：



八、附件清单
	序号
	附件类型
	是否必备
	备注

	1
	在获得2021或2022年度广州市基础研究计划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项目“博士青年科技人员”类别方向正式立项后（从立项当年4月1日起算）至2024年1月1日期间，作为项目负责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类项目正式立项相关文件（以立项下达文件为准）
	是
	



